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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管辖”的域外效力与主权博弈美国出口管制法规

在对华适用中的国际法合法性危机研究
唐逸帆 雒梅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伊宁，835000；

摘要：本文聚焦美国出口管制法规这一具体法律工具，以其对华适用为研究切入点，采用“法律工具分析+主权

博弈解构+合法性批判”的三维研究框架，系统剖析“长臂管辖”域外效力与国家主权的冲突本质。通过梳理美

国《出口管制条例》（EAR）、《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等法规对华适用的具体路径，结合华为芯片

管制、中芯国际实体清单制裁等实际案例，揭示美国借“国家安全”之名扩张域外管辖的真实意图；从《联合国

宪章》主权平等原则、WTO非歧视规则等国际法维度，论证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对华适用的合法性危机；最终提

出中国应对“长臂管辖”的法律反制与风险防范思路。研究表明，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域外适用本质是单边主义

对多边国际法体系的破坏，其合法性缺陷不仅加剧中美主权博弈，更冲击全球贸易与科技治理秩序，亟需通过强

化国际法规则适用、完善反制法律体系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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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对华适用的“长臂管辖”

实践路径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对华适用，以“长臂管辖”为

核心手段，通过制度设计突破传统管辖边界，形成覆盖

主体、领域、地域的全链条域外管控，其具体实践路径

呈现出“对象扩张化”“理由泛化化”“措施严苛化”

三大特征。从适用对象来看，美国突破“属人管辖”“属

地管辖”的国际法传统原则，将管控范围从美国本土企

业延伸至全球与中国有业务关联的实体。依据EAR规定，

不仅美国企业对华出口高端芯片、人工智能设备需申请

许可，第三国企业若使用美国技术、软件生产的产品对

华出口，同样需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这一“次级制裁”

条款，使荷兰 ASML、韩国三星等企业被迫中断对华半导

体设备供应，实质将美国国内管制规则强加于全球产业

链，形成对中国企业的“围堵式”管辖。典型案例如 2

020 年美国对华为的“芯片禁令”，不仅禁止美国企业

向华为供货，更要求全球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停止为华

为生产芯片，直接切断华为高端芯片供应链，其管辖范

围的扩张性远超国际法对管辖权的合理界定。从适用理

由来看，美国将“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泛化，将民用科

技领域纳入“国家安全”管控范畴，为“长臂管辖”提

供牵强的合法性借口。在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国以“防

范技术扩散”“维护科技优势”为由，将半导体制造设

备、5G通信技术、量子计算软件等民用科技产品，均列

入“军民两用”管控清单。例如 2022 年美国更新的 EA

R 管制清单，将 12类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项目纳入对

华出口管制，声称这些技术“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

但未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实质是借“国家安全”之名，

遏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维护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垄

断地位。这种“国家安全”的泛化解释，违背国际法上

“国家安全例外”的审慎适用原则，沦为美国推行科技

霸权的工具。从适用措施来看，美国通过“实体清单”

“拒绝令”等严苛措施，强化对华出口管制的域外效力。

“实体清单”作为美国出口管制的核心工具，一旦中国

企业被列入清单，将被剥夺获取美国技术、产品的资格，

且全球企业与清单内企业合作需承担巨大风险。截至 2

024 年，已有超过600 家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关

键领域。此外，美国还通过“拒绝令”禁止特定美国企

业与中国企业合作，甚至要求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退

出中国企业任职，进一步将“长臂管辖”延伸至人员流

动领域，其措施的严苛性与干预性，严重侵犯中国对本

国企业的管辖主权。

2“长臂管辖”域外效力与国家主权的博弈焦点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长臂管辖”实践，本质是美

国单边管辖意志与中国（及其他相关国家）主权的直接

冲突，其博弈焦点集中在“管辖主权争夺”“经济主权

维护”“科技主权自主”三个维度，且呈现出“法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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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升级”“博弈领域扩大”“影响范围全球化”的特征。

在管辖主权层面，美国的“长臂管辖”突破国际法管辖

边界，与中国的管辖主权形成直接对抗。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 2条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干涉他

国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应遵循

“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的有限原则，

不得随意扩张至他国领土范围。而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

域外适用，实质是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要

求中国及第三国服从美国的管辖意志，这构成对中国管

辖主权的非法侵犯。为维护管辖主权，中国通过立法予

以反制，2021年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明确规定，对

外国非法的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措施，中国可采取

反制措施；2022年出台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

外适用办法》，进一步细化阻断措施的适用流程，形成

“美国管辖扩张—中国反制管辖”的主权博弈格局。在

经济主权层面，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对华适用，干预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侵犯中国的经济主权。根据《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 11 条，成员国应取消对

进出口货物的数量限制，维护国际贸易自由化；WTO《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也明确禁止成员

国采取限制贸易的投资措施。而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

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质是对中美正常贸易的单边限

制，违背 WTO 贸易自由化原则。例如美国对中国半导体

产业的管制，不仅限制美国企业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

还迫使第三国企业中断对华供应，导致中国半导体产业

面临“卡脖子”困境，直接干预中国的产业发展规划与

对外经济合作，侵犯中国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开展对外

经贸活动的经济主权。中国则通过推动“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加强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合作，对冲美国出口管

制的影响，维护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在科技主权层面，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以“限制技术扩散”为名，遏制中国

科技自主发展，与中国的科技主权形成博弈。科技主权

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自主研发科技、

获取外部技术、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权利。美国将对华

出口管制聚焦于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关键

领域，实质是通过技术封锁阻止中国科技产业升级，维

护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例如美国对中国人

工智能企业的管制，限制其获取美国的 AI 算法、芯片

及相关技术，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中

国量子计算领域的管制，则试图阻止中国在前沿科技领

域的突破。中国为维护科技主权，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

的研发投入，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推动科技自主创新，

形成“美国技术封锁—中国自主突破”的科技主权博弈

态势。

3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对华适用的国际法合法性

危机

3.1 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原则，突破管辖边界

的合法性缺陷

《联合国宪章》作为国际法的基石，其第 2条明确

“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为核心原则，

国家管辖权的行使需遵循“属地、属人、保护”三大传

统原则，不得随意突破领土与主权边界。而美国出口管

制法规对华适用的“长臂管辖”实践，恰恰构成对这两

大原则的直接违背，形成合法性基础的根本缺陷。

从管辖边界扩张来看，美国突破“属地管辖”原则，

将国内法规效力强加于全球与中国有业务关联的实体。

依据EAR 规定，第三国企业若使用美国技术、软件生产

的产品对华出口，需获得美国政府许可——这一“次级

制裁”条款彻底打破传统管辖边界，使荷兰 ASML、韩国

三星等非美企业被迫中断对华半导体设备供应，实质是

将美国国内管制规则变为“全球通用规则”。例如202

0 年美国对华为的“芯片禁令”，不仅禁止美国企业供

货，更强制全球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停止为华为生产高

端芯片，直接干预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常经营活动，

而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其经营自主权本应受中国主权管

辖，美国的干预行为明显侵犯中国对本国企业的管辖主

权，违背《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原则。

从“国家安全”借口泛化来看，美国违背“保护管

辖”原则的审慎适用要求，将民用科技领域随意纳入“国

家安全”管控范畴，为“长臂管辖”寻找牵强理由。国

际法上的“保护管辖”仅适用于“危害本国重大利益”

的严重行为，且需有明确证据支撑。但美国在对华出口

管制中，将半导体制造设备、5G通信技术、量子计算软

件等民用产品，均以“可能用于军事目的”为由列入管

控清单，却从未提供实质性证据。如 2022 年 EAR 新增

的 12 类对华管制项目，涵盖先进计算、半导体材料等

领域，声称是为“防范中国科技用于军事”，实则是借

“国家安全”之名遏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维护美国科

技霸权。这种“国家安全”的泛化解释，本质是对《联

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的无视，将美国单边意志凌驾

于中国主权之上，其合法性无从谈起。

3.2 违反 WTO多边贸易规则，破坏贸易秩序的合法

性争议

WTO 规则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体系，以“非歧

视、贸易自由化、禁止单边制裁”为基本原则，要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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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贸易争议，不得采取单边限制措

施。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对华适用时，不仅违背 WTO 核心

规则，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引发严重的合法

性争议，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在“非歧视原则”违反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呈现

明显的歧视性，违背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

原则。根据 GATT 第 1条，WTO 成员国应对所有其他成员

国的产品给予“最惠国待遇”，不得实施差别性限制；

GATT 第 3条则要求给予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同等的“国

民待遇”。但美国在出口管制中，对中国实施远超其他

国家的严苛限制：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仅限制极少数

敏感军事技术出口；对中国则全面封锁高端芯片、半导

体设备等民用科技产品，甚至将 600 余家中国实体列入

“实体清单”，剥夺其获取美国技术的资格。这种“差

别对待”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构成对中国企

业的歧视性管辖，而美国却无法为这种歧视性措施提供

WTO 规则认可的正当理由，进一步暴露其合法性缺陷。

在“贸易自由化原则”违反上，美国通过出口管制

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贸易，实质是实施单边贸易限制，

违背 WTO“取消数量限制”的要求。GATT 第 11 条明确

规定，成员国不得对进出口货物实施数量限制，除非符

合特定例外情形。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中，对半导体设备、

AI芯片等产品的出口许可审批，实质是变相的“数量限

制”——多数申请被以“国家安全”为由驳回，导致中

国企业难以获取必要的科技产品，正常贸易活动受阻。

例如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制造企业中芯国际的管制，禁止

其进口 14 纳米及以下制程的芯片制造设备，直接导致

中芯国际高端芯片产能停滞，严重影响中美半导体贸易

的正常开展。这种单边限制措施，既未通过 WTO 争端解

决机制寻求授权，也未证明符合“国家安全例外”的严

格条件，属于对 WTO 贸易自由化原则的破坏，其合法性

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无法成立。

4 结束语

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对华适用中的“长臂管辖”实践，

本质是美国单边主义与多边国际法体系的冲突，其域外

效力的扩张不仅加剧中美主权博弈，更冲击全球贸易与

科技治理秩序。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实践

路径、主权博弈焦点与国际法合法性危机，得出以下结

论：其一，美国“长臂管辖”的核心意图是通过法律工

具维护科技霸权，其域外适用突破国际法管辖边界，构

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其二，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对华

适用，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与 WTO 规则，存在

严重的国际法合法性危机，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当性

认可；其三，中国需通过强化国际法规则适用、完善反

制法律体系、推动多边合作，应对美国“长臂管辖”的

挑战。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的背景下，美国“长臂

管辖”的单边行为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构建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秩序成为共识。未来，中国应

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受“长臂管辖”影响国家的合作，推

动多边机制（如联合国、WTO）完善国际法规则，遏制

单边主义的扩张；同时，持续优化国内反制法律体系，

提升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为全球贸易与科

技治理的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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